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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patents, there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atentee and the 
potential user of the patented technology. In other words, the patentee emphasizes that it exclu-
sively enjoys the patented technology and seeks income and profit accordingly, thus opposing po-
tential users of patented technology to use their patented technology without their authorization, 
while potential users of patented technology emphasize tha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shar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rought about by social evolution when they meet certain 
conditions. To reconcile this contradiction, it is inevitable to form the principles and specific 
norms of the relevant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prevention of infringement in the field of patent 
rights. This article will mak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on the de-
fini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of technical achievements that enjoy patent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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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专利领域，长期存在着一对矛盾，即专利权人和专利技术的潜在使用者之间的矛盾，具言之，即是专

利权人强调其独占享有专利技术并据此谋取收益及利润，从而反对专利技术的潜在使用者不经其授权便

使用其享有专利权的技术的行为，而专利技术的潜在使用者则强调他们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有权分

享社会演变而带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欲调和这对矛盾，便不可避免的将形成相关公共利益和阻止专利

权领域范围内的侵权行为的原则和具体规范。本文将从经济学视角对享有专利权的技术成果的产权界定

问题予以初步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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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产权与公共产权的概念 

(一)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正是这些形态各异的联系，形成了大千的人类社会，而

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形式各异的联系中，又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共同需求，这种所谓的“共同需求”便是人

们常说的“公共利益”。在一个制度健全、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之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其特定的个

人利益，而由他们共同组成的整个社会也有着其自身的公共利益，如将社会成员进行各自隔离，那么，

将使得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不复存在，如此一来，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将无法实

现，社会也将停止其发展的步伐。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缺一不可，也正是两者的共

生共存，其要求我们以专利法去规范专利技术成果的利用，以便以最优的方式在全社会分配专利技术成

果。 
经济学认为，专利技术成果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其原因在于技术成果的使用者每每增加一个，其交

易成本几乎等于零。此外，科学技术成果的广泛传播和应用将会从整体上提升全社会的再创造能力，从

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提升，产能亦因此增加，这是符合这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的。但是，由于技术

成果的开发者在开发、创造一件技术成果的时候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如果允许不加限制地增加任意利用

技术成果的免费使用者，将会使技术开发者开发、创造技术成果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从而使得技术成

果开发者的创造激情受到打击与挫伤。如此一来，若对上述这种搭便车的行为加以限制，在此条件下，

技术成果总量的增加将大于在对技术成果的免费使用不加限制的条件下，科学技术成果总数的增加。 
但是，换言之，科学技术成果的创造者每创造一件技术成果，这一技术成果中都将包含一定的现有

人类科学技术成果，那么，依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成本—收益原则，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毫无理

由地去一味追求纯粹的私人利益便是不合理的。当然，若是绝对化地去强调科学技术成果的排他性，并

以此为理由，阻止其他一切社会成员对技术成果的一切使用行为，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社会整体的交

易成本，其归根结底也将不利于这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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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 
微观经济学认为，所谓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其分类依据在于物品的使用状态或消费状态，即这一

物品在使用或消费上是否具有排他性。私人物品是指在使用或消费上具有排他性的物品，而公共物品则

恰恰相反，即是指在使用或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简而言之，一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将在一

定程度上磨损该物品，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而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则并不

会磨损该物品，也不会排斥他人对这一物品的消费。从技术角度来观察，公共物品的物理属性或其本质

本身便意味着，排他使用所耗费的成本是极为高昂的。 
在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上，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即私人物品的价格是公共的而数

量是私人的，公共物品的数量是公共的而价格即付款意愿是私人的。 
举例论之，一台私人拥有的手机显然属于私人物品，但如果存有两个人都欲使用该手机，则他们对

这台手机的需求是相互排斥的，故而，这台手机的总需求便是上述二人各自需求相加的总数。但若这台

手机是摆放在某手机品牌体验店柜台上供大家体验的展示机，则情况便会截然不同，即此时的手机属于

公共物品，则每个人对这台手机的消费量是等同的，但是每个人对这台手机的需求量却事不等同的。这

意味着尽管每个人都可以以各自想要的方式去体验、去使用这台手机，但这些使用者对该手机需求的效

用评价却是不相一致的，故而，他们因使用该手机而愿意支付的费用也可能会不一致，如此一来，在同

一消费数量上，若有两个人，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是不同的，则这两个人支付的价格累加起来，得到总

价格，便是他们对公共物品的总需求量。 
同样的手机在不同的状态下，其消费和使用方式上的截然不同，引发我们去思考公共物品的费用及

成本问题，假设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公共物品的使用者都故意声称自己根本就不需要这一公共物品，

从而将公共物品的使用费用压缩到最低，甚至为零，那么就该公共物品进行收费，其费用即为零或是收

取费用将变得非常的困难。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去进一步思考，什么样的物品应当被界定为私人物品，

而什么样的物品又应当被界定为公共物品呢？归纳之，这一问题即为产权所有的效率之争。 

2. 科学技术成果产权界定的效率 

(一) 一般财产产权界定的效率问题探析 
进一步讨论产权界定的效率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前，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性概念，即“外部效应”，

所谓“外部经济效”，即是指对于某一物品尤其是公共物品，产生的巨大影响的一种效应。著名经济学

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我们必须利用某种办法使得发生于外的经济效应内部化。”[1]那么，如何将

发生于外的经济效应内部化呢？其方法在于使某一特定物品的消费者愿意为其使用该物品而支付费用、

承担成本。具体而言，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国家通过征收税费以抵扣社会公众使用公共物品

而产生的成本；第二，国家以法律、制度规范的形式激励或限制外部经济效应的产生，例如，可以通过

赋予科学技术成果以专利权以激励科学技术的创造者，从而达到促进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的；第三，

在谈判成本并不高昂的条件下，私人之间可以就因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收益或成本以及其他各方面进行

谈判[2]。 
此外，针对上述问题，詹姆斯·布坎南提出了“俱乐部物品”的概念。其认为，社会公共物品或服

务，虽然其消费带有某些‘公共性’，但这种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消费，有限度的在特定的团体内消费

要多于私人或家庭的消费，且小于一个不特定的数值。换言之，即所谓的“公共”，其范围是有限的[3]。
对此，我们可以将俱乐部物品具有的特征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排他性，对俱乐部物品的消费，往往

只限定于特定的俱乐部成员之间；其次是非对抗性，即俱乐部成员对俱乐部物品的消费是互不干扰的，

甲成员对俱乐部物品的消费不会减损乙成员对相同物品的消费。但这样俱乐部形式的物品消费需要注意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0.82034


苏成念 
 

 

DOI: 10.12677/ojls.2020.82034 238 法学 
 

有两点：一是俱乐部成员必须向俱乐部缴纳一定的会费，才能使俱乐部正常运营；二是俱乐部成员的数

量不能是不无限制的，如若不然，就会造成俱乐部物品使用中的拥挤，最终导致成员的退出、俱乐部的

解散。 
(二) 科学技术成果的公共性和排他性 
对于科学技术成果，其重要特征便是创造者为创造技术成果而付出的成本较为高昂，相反，科学技

术成果一旦流入社会，其普及、传播费用却非常的低，尤其是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一特征尤

为凸显。此外，当技术成果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后，就其进行的商业化谈判便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即监督费用将变得高昂，如此一来，谈判成功的概率将变得非常的低，毕竟，借助出售已在网络上公开

的技术成果信息来收回技术成果开发、创造付出的成本实属不易。况且，一旦将科学技术成果相关信息

售出，由于其普及、流转的费用极低，任一社会成员一旦得到这一科学技术成信息，其便有可能即刻变

成技术成果第一手创造者的潜在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其他的社会成员也希望借助搭便车的方式得到这

一技术成果信息，毕竟他们仅仅需要为此支付信息流转费，故科学技术成果作为一种信息，其具备公共

物品的所有特征，科学技术成果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业，一旦对外公开，其可以在相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

被不同的人共享，这正是本文上述的公共性，就像同一盏路灯能为所有路过该路灯的人照亮前路一样：

这些路人在共享着路灯发出的灯光，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可以将其特有的思想，比如新颖的生产方法投

入到生产的过程中去。正是无形资产具备这种公共性，其造成了极大的外部经济效应，若是说“一人创

造，百人受益”，其并不为过。 
科学技术成果虽然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但是要限制其外部经济效应性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其中，

最极端的方法便是将技术成果绝对保密，但诸多技术成果一旦处于绝对保密的状态，其商业价值将就此

不复存在，一项技术成果如若不为社会所用，那么其商业价值将无从体现。 

3. 科学技术成果产权的界定 

(一) 科学技术成果产权界定的基本问题探析 
由于科学技术成果公共性及排他性的基本属性，其带来的问题也是极具典型性的，社会的进步和国

家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成果的流转和普及，需要科学技术成果数量的增长，然而，科学技术成果所具有

的公共性则导致了严重的外部经济效应，使其创造的动力不足和数量增长缓慢。所以，对于借助专利制

度来保护科学技术成果创造者的利益，经济学界存在着诸多不一的意见，其大致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以边沁和穆勒为代表的支持以专利制度来保护科学技术成果创造者利益的观点认为，专利制度保护

了专利技术成果创造者的个人产权，而这种将专利技术成果的产权归为私人所有是一种提升效率的做法，

它可以鼓励技术成果创造者去发明创造更多的技术成果[4]。 
以陶西格和庇古为代表的对以专利制度来保护科学技术成果创造者利益持中立态度的观点则认为，

科学技术成果的创造行为是自发的，所以以专利制度保障技术成果的产权和技术成果的数量增长之间毫

无关系。 
以巴塞尔和阿罗为代表的反对支持以专利制度来保护科学技术成果创造者利益的观点则认为，专利

制度的存在会使得很多人为了争取尽早获得某些技术成果的专利权而展开不顾一切的重复创造和研发，

然而，专利权却只能由就技术成果最早提出申请的那个人获得，这种重复创造和研发所产生的成本对整

个社会有益无害。此外，科学技术成果作为公共物品，其边际成本为零，而若是将科学技术成果私有化，

那么，它的边际成本将增加，最终将限制技术成果的流转和普及，这对社会百害而无一利。 
对上述观点进行比对分析，认为专利制度有利无害的观点，其偏重于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成果作为个

人私有的产权在市场中的效率；而认为专利制度有害无益的观点则偏重于技术成果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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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际成本，其致力于减少社会的总成本。而无论是第一种观点抑或是第二种观点，它们都关注了在一

个传统的社会中，技术成果创造的动力源自创造者的兴趣和创造力，不得不说，历史上，的确有很多技

术成果的研发和创造与市场没有太过紧密的联系。然而，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商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的

今天，我们必须对这些观点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所要致力于的是构建一项产权制度，以此激励科学技

术成果数量的增加，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成果的创造者因研发、创造技术成果而付出的成本应当得到完

全的填补和收回，故而，上文所述的几种观点均没有论及一个根本问题：专利技术成果在商业化、市场

化过程中所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这是对科学技术成果进行合理的产权界定的根本问题。 
(二) 科学技术成果产权制度安排的思考 
我们在探析科学技术成果的产权界定问题时，必须以产权制度的效率为基点。从历史上抑或是现实

中，我们不难发现，产权制度的不相同将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是截然不同的。

例如在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度对农村土地的使用和收益所带来的变革，历史上，其的的确确调

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了粮食产量的增加和农民收入的增长，然而，将这一制度放到当今的社会

背景之下，却是漏洞百出，经济学认为，这是一种非规模经济，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需要在今

后对土地承包责任制作出新的产权规划。而对于科学技术成果的产权，其思路也是大致相同的，我们必

须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要设计出激发技术成果创造者积极性、促进技术成果数量增长的产权

制度，而不是毫无依据地去谈论专利制度究竟对谁有利。 

4. 结语 

在我们的社会中，要使收入最大化，其最有效的方法便是促使私人收益率等同于社会收益率。经济

学认为，科学技术成果的创造、流转、普及不存在收益递减，在技术成果的创造、流转和普及过程中，

往往存在着创造者个人收益和社会整体收益的严重不对等，界定科学技术成果和创新范围的障碍，以及

使界定科学技术成果产权的障碍转化成创造者个人收益与社会整体收益偏差的一个最基本原因。新的科

学技术成果研发成本和新的科学技术流转和普及的盈利性需要在技术成果本身和技术成果创新方面确立

某种程度上的产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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